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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度台上字第 723 號 

1. 機關與廠商因履約爭議未能達成協議者，得以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向仲裁機

構提付仲裁之方式處理。前揭調解屬廠商申請者，機關不得拒絕。工程及技術服務採購之

調解，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應提出調解建議或調解方案，其因機關不同意致調解不成立者，

廠商提付仲裁，機關不得拒絕，為修正後政府採購法第 85 條之 1 第 1、2 項所明定。 

2. 是依系爭新法規定，上訴人即廠商因履約爭議未能與被上訴人即機關達成協議，已依該規

定踐行申請調解程序，嗣因機關不同意審議委員會所提出之調解建議或調解方案，致調解

不成立而提付仲裁時，機關依法不得拒絕，即以法律規定取代機關之同意仲裁意思，而生

擬制合意提付仲裁之效力。 

3. 是原審認系爭工程之履約爭議，無系爭新法規定之適用，自有可議。 

4. 且亦難認被上訴人有何信賴事實及利益，而有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 

5. 至憲法有關平等權之保障，其內涵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律上

地位之實質平等；立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立法目的，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

異而為合理之差別對待。 

6. 政府採購法有關履約爭議之救濟途徑，非僅仲裁一端，修正後第 85 條之 1 第 2 項有關廠商

符合一定要件提付仲裁，機關不得拒絕（擬制仲裁合意）之規定，係立法者衡量政府採購

之性質、機關與廠商於履約程序中之權利義務關係及選擇不同救濟途徑之差異，並就政府

採購之時效性需求為整體之觀察，所為之不同規定，屬立法自由形成之範疇，既賦與機關

經由合法、迅速、專業、省費之仲裁程序以解決紛爭之機會，其實體法上之權益亦不因擇

採仲裁救濟程序而受影響，與憲法揭示之平等原則並無牴觸。 

7. 是被上訴人主張上開規定違反平等原則云云，並無可取。 

8. 末按依系爭新法規定，原無仲裁協議之政府工程採購案件，廠商如向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

仍未能解決履約爭議，其向仲裁機構提付仲裁，機關不得拒絕（即擬制仲裁合意）者，以

先經審議委員會就調解標的（即具體之履約爭議）提出調解建議或調解方案，且因機關不

同意致調解不成立為要件。 

9. 本件上訴人先就停工所受損害之金錢賠償爭議申請調解，嗣變更其爭議為展延工期，審議

委員會就變更後之展延工期爭議，雖提出調解建議，惟為被上訴人所不同意，上訴人復於

審議委員會出具調解不成立證明書前，再變更調解爭議為金錢賠償，且經該委員會同意，

該委員會未就再變更之金錢賠償爭議提出調解建議或調解方案，即於出具調解不成立證書

明等情，已如上述。 

10. 則本件因審議委員會未就再變更之金錢賠償爭議提出調解建議或調解方案，致被上訴人無

從表示同意與否，自不符合系爭新法規定之構成要件，即不發生上訴人提付仲裁而被上訴

人不得拒絕之擬制仲裁合意之法律效果，且不因審議委員會就展延工期爭議出具調解不成

立證明書，而異其結果。 

 


